
製表日期：107年02月03日表64-3-0(104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分位別

19.270.561.500.360.821.273.248.0824.469.7925.134.4921.490.3920.00第1分位 1.60

22.492.008.691.818.992.687.9210.1218.1611.6118.627.0016.131.1020.00第2分位 4.46

19.734.5815.644.0715.146.4016.9116.5520.9618.7721.3611.8919.242.7720.00第3分位 10.59

18.319.9626.478.1724.0516.3332.6926.2021.4427.9221.2022.6022.508.1520.00第4分位 24.17

20.2082.9047.7085.5851.0073.3239.2439.0514.9831.9113.6954.0220.6587.5920.00第5分位 59.17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  計 100.00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